附 件
深圳市龙岗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专项资金支持龙岗数字创意产业走廊发展实施细则

（2025年修订）申报指南

一、设定依据
《深圳市龙岗区区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修订）》（深龙府规〔2024〕4号）、《深圳市龙岗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深龙文规〔2022〕5号）及《深圳市龙岗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专项资金支持龙岗数字创意产业走廊发展实施细则（2025年修订）》（深龙文规〔2025〕3号）（以下简称《实施细则》），是本申报指南的设定依据。

二、对申报项目要求的补充解释
（一）原则性解释
1.同一企业同一项目已获得区内其他部门财政资金扶持的，一律不再获得《实施细则》相关扶持。

2.《实施细则》中涉及的“法人单位”“法人企业”，均指工商注册地、税务登记地、统计地（仅规上企业）和运营地均在龙岗区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单位、企业（含个人独资企业），以国家统计局《统计单位划分及具体处理办法》为准。

3.《实施细则》中涉及的“规模以上文体娱乐业文化企业”是指企业达到一定条件并按照统计部门相关要求进行纳统入库，纳入《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中“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的文化企业。我区规模以上文体娱乐业文化企业数量动态更新，任一家企业均有可能成为规上文化企业，相关条款旨在鼓励中小微企业做大做强。

4.企业提交扶持申请之后至扶持资金拨付之前，注册地、税务登记地、统计地和实际运营地任一项存在发生变更至龙岗区外的情形的，将取消所申请项目的扶持。

5.关于政策条款中的时间界定问题

（1）《实施细则》条款中的时间界定，在本指南有关条款中没有专门约定的，均以申请之日起向前推两年计算。

（2）除《实施细则》和本指南前述内容中有特别约定外，所有申请扶持的项目，其项目完成时间必须是企业在龙岗区注册之后。

6.《实施细则》中涉及的“上一年度营业收入”，可提供：（1）注册后满一年的首个周期年度数据；（2）会计年度即从1月1日至12月31日的数据；（3）错月统计年度即当年1月1日至申请当年11月30日的数据。（1）（2）项需提供企业审计报告，（3）项需提供国家统计局统计云联网一套表直报系统数据证明。

7.《实施细则》涉及的活动“备案”，须在活动举办前向龙岗区公共文化服务和产业促进中心（以下简称：区文促中心）申请备案，且至少提前5个工作日以书面形式向区文促中心申请，相关资金扶持须按照实施细则及本指南要求进行申请审核。

8.《实施细则》中头部视频网站（平台）包括但不限于：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百度短剧、芒果TV、抖音、快手、微博、好看视频、PP视频、哔哩哔哩、红果短剧、百川短剧、番茄小说、咪咕视频等。

（二）关于AI文创业
1.关于《实施细则》第八条：

（1）“应用AI技术创作影视作品”指影视作品的主要画面内容是通过人工智能技术生成的（需提供生成流程截图）作品。

（2）“票房和平台分账收入”指电影票房分账收入和网络播出平台分账收入的总和。申请者需提供合同、发票、对公银行转账凭证等收入所得证明文件。

2.关于《实施细则》第九条的“委托AI技术服务机构升级企业应用AI技术能力”指企业为提升自身在内容生产、运营管理等环节的效率水平，委托无关联关系的外部机构实施的AI技术服务项目。申请者需提供与技术服务机构签订的服务合同、发票、对公银行转账凭证等证明材料。

3.关于《实施细则》第十条的“AI创意服务”指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提供图文/音视频创作、创意设计、内容制作等服务。申请者需提供服务合同、发票、对公银行转账凭证及能够体现AI技术应用的服务成果说明材料。

4.关于《实施细则》第十一条的“AI技术赋能传统文化业态应用场景项目”指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演艺、工艺美术、创意设计、文化旅游等传统文化业态，进而实现创新的项目。申请者需提供项目实施方案、AI技术应用说明、项目投入证明及市场推广后的营业收入较上一年正增长的证明材料。营业收入需提供企业审计报告和国家统计局统计云联网一套表直报系统数据证明，且以数据较小的为准。
5.关于《实施细则》第十二条的“产品销售和相关服务收入”指企业通过销售自主研发的AI文创产品所获得的收入，以及提供与该产品紧密相关增值服务所产生的收入总和。申请者需提供产品销售合同、服务委托合同、发票、对公银行转账凭证及相关文创产品研发、设计、自主知识产权凭证。

6.关于《实施细则》第十三条的“境外产品销售收入”需以中国注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为准（需提供中文审计报告）。申请企业还需提供：相关合同证明、对公收款证明、反映销售金额及销售数量的销售平台数据截图、产品销售展柜现场照片。

（三）关于影视（含微短剧）动漫业
1.影视类相关企业的资质要求：（1）从事广播电视节目制作和网络影视作品创作的企业，须持有广播电视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2）从事影视作品发行的企业，须持有电影或广播电视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电影发行经营许可证》或《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3）从事电影放映业务的企业，须持有电影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电影放映经营许可证》。

2.《实施细则》中所指影视作品包括电影作品（含故事电影、纪录片电影）、电视作品（含电视剧、电视纪录片、电视动画片）、网络影视作品（含网络剧、微短剧、网络电影、网络动画片）。

3.《实施细则》中涉及影视类数据的，均以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开发的“中（全）国电影票房”APP或“猫眼专业版”“艺恩数据”中任一APP发布的数据为准。微短剧数据头部视频网站（平台）的数据为准。

4.《实施细则》中关于“企业排名前两位出品”。第一出品单位需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电影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电影公映许可证》上的第一出品单位；电视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国产电视剧发行许可证》或《国产电视动画片发行许可证》上的第一申报机构；国家广电总局“重点网络影视剧信息备案系统”中“上线备案通过片目”的第一申报机构；广播电视主管部门颁发的《网络剧片发行许可证》的第一申报机构。

排名第二位出品的仅限第一出品为国内外头部影视企业。头部影视企业包括：迪士尼、华纳兄弟、环球影业、索尼、福克斯、梦工厂、派拉蒙、哥伦比亚、狮门、米高梅；寰亚电影、银都机构、英皇电影、银河映像；中影、上影、华夏、华策影视、华谊兄弟、光线传媒、万达影视、博纳影业、完美世界、开心麻花、腾讯影视、西红市影视、猫眼影业。

5.《实施细则》中涉及电影作品全国公映的，需同时提供如下证明文件：（1）电影作品取得国家电影局出具的《电影公映许可证》；（2）发行机构出具的《数字版影片发行通知》，且通知上发行范围为“全国”；（3）前述APP上的公映首日票房数据截图。

6.《实施细则》中涉及影视作品在电视台播出的，需提供合同、发票、转账凭证、视频截图等证明文件。

7.关于《实施细则》第十四条：

（1）“电影票房收入”指电影在院线放映期间产生的总收入，单部作品票房累加计算总票房；“分账收入”指头部视频网站（平台）分账收入的总和。申请者需提供合同、发票、转账凭证等收入所得证明文件。

（2）委托制作成本需提供作品受托制作合同、交付凭证、银行付款回单、发票等佐证材料

8.关于《实施细则》第十五条：

（1）需提供上年度每个剧组服务项目验收清单（需剧组盖章证明）、剧组对应的拍摄许可证以及服务发生的合同、发票、转账凭证等证明材料，需提供拍摄许可证、剧组通告、在申报单位拍摄场地的剧组照片、合同、发票、转账凭证等接待剧组证明文件。

（2）网络影视作品“分成收入超过300万元”“历史全网最高热度值（仅限猫眼数据。下同）达3000点”的，均要求网络影视作品在前述网络播出平台首播后两年内达到上述数值的方予认可。

（3）龙岗区标志性建筑包括：龙岗大运中心、大运天地、红立方、龙城广场、龙岗儿童公园、甘坑小镇、鹤湖新居、星河双子塔（含人工智能6S店、机器人6S店）、天安云谷、大芬油画村、龙城CC、大田世居、茂盛世居、坂田手造街、国艺中心、康利乾城、龙岗河，以及经国家、省、市、区认定的文化产业（含数字创意产业）集聚空间、工业旅游景区等。

9.关于《实施细则》中第十六条中“后期制作或动画制作”是指参与影视作品画面剪辑、音频制作、视效制作、整片调色等后期制作业务或原创动画作品全过程制作业务。

10.关于《实施细则》中第十七条：

（1）申请该扶持的影视作品需正式对外播映后才可申请。

（2）国际影视奖项（含国际顶级电影奖项）包括：国际电影制片人协会（FIAPF）官网发布的全球15个国际A类电影节。包括: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戛纳国际电影节、柏林国际电影节、洛迦诺国际电影节、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莫斯科国际电影节、华沙国际电影节、塔林黑夜国际电影节、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马塔布拉塔国际电影节、东京国际电影节、上海国际电影节、印度国际电影节、开罗国际电影节。

（3）国家级影视奖项（含国内顶级电影奖项）包括：中国电影华表奖、中国电影金鸡奖、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中国电视金鹰奖、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动漫奖、大众电影百花奖、金凤凰奖、北京电影节金坛奖、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奖等影视类国家级奖项，以及国家“五个一工程”奖作品类奖项、国家年度优秀网络影视作品、国家重点电影项目、国家重点电视剧选题。

（4）广东省影视类项目重要荣誉包括：广东省“五个一工程”奖作品类奖项、入选广东省重点影片项目库和广东省原创网络视听精品项目库，以及广东省重点电视剧选题。

（5）该条款中的获奖奖项是指针对作品本身颁发的主要奖项，不包括个人奖项和专业技术类奖项，具体以相关评奖机构官方发布的奖项清单为准，且所获奖励时间需在企业注册于龙岗区之后。申请者需提供相关获奖证明文件。申请重点选题奖励需提供国家或省广电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重点电视剧选题”相关证明文件和申请单位对申请项目的知识产权证明文件。

11.关于《实施细则》第十八条“推流服务”是指：为企业提升在各大头部视频网站上的曝光量，获取更多的有效流量的服务。“实际发生服务费用”应直接关联推流服务的开展，包括但不限于投流方案设计、技术接入、内容分发和平台流量费用等与服务交付直接相关的成本支出。

12.关于《实施细则》第十九条“非电影票房收入”指影院总收入减去电影放映分账收入，其他与AI业、IP业等业态融合发展的产品或服务收入总和。

13.关于《实施细则》第二十条：

（1）海外影视播出平台实际建设投资总额包括：APP研发费用、平台投流获客费用。实际运营费用包括平台运营人员工资、平台投流获客费用。

（2）原创影视作品的第一出品单位为区内影视企业的，通过该企业与海外电视台、电影院、网络平台、当地发行机构或国内影视作品出口服务企业签订合同在海外发行播映，由该区内影视企业申请相关出海扶持；原创影视作品的第一出品单位为区外影视企业的，通过与区内影视作品出口服务企业签订合同在海外发行播映，由该区内影视作品出口服务企业申请相关出海扶持。

（3）申请者需提供以下申请材料：

—原创影视作品相关的广电或电影行政部门出具的放映或发行许可证明文件；

—原创影视作品出品或授权委托单位与作品播映国家/地区相关单位（含电视台、电影院、网络平台以及当地发行机构）或国内影视作品出口服务企业签订的合同（需中文版）以及相关收益的银行进账凭证；

—海外销售收入证明文件材料。

（四）关于文化IP业
1.关于《实施细则》第二十一条“实际产生收入”包括：原创IP授权费、原创IP授权合作产品销售分成收益、基于原创IP开发的实体商品销售收益。

2.关于《实施细则》第二十二条“二次创作服务收入”包括：受IP授权方委托开展二次创作设计所收取费用，以及与IP方协商一致、获得基于二次创作开发的实体商品的销售收益。二次创作的委托方与被委托方需无直接关联关系。

3.关于《实施细则》第二十四条“IP供应链服务平台”指：经认定的龙岗区文化（数字创意）产业公共服务平台且其服务功能中包含IP供应链服务的平台机构。总服务收入包括：咨询服务费、居间费用、合作分成收益等。

4.关于《实施细则》第二十三条、二十四条中涉及的国内外知名IP品牌包括：宝可梦、迪士尼、华纳兄弟（探索）、美泰、漫威、索尼、SpinMaster、三丽鸥、孩之宝、派拉蒙全球、环球影业、Rovio、集英社、东映动画、万代南梦宫、DC娱乐公司、Khara、米哈游、泡泡玛特、奥飞娱乐、游科互动、华强方特、上影集团、光线传媒、杰森娱乐等旗下的IP品牌。

5.关于《实施细则》第二十五条的活动营销费用包括：

—宣传推广费。只认可宣传活动相关情况的传统媒体、新媒体和户外媒体（户外广告牌、户外电子屏、公交站台及车身广告）三种媒体的宣传费用，不超过活动实际总投入的10%。

—嘉宾劳务费（须通过公账转账方式转入嘉宾个人账户）和市外往返的机票及火车票费用，不超过活动实际总投入的20%。

—策划设计费。用于活动整体策划、视觉设计等费用，不超过活动实际总投入的10%。

—现场执行费。包括场地布置、作品装裱、现场礼仪、拍摄、翻译、速记、安保费用，不超过活动实际总投入的30%。申请时须提供现场图片及展会相关照片（带有时间、地点的水印）。

—IP授权费。举办IP营销活动的IP授权费用证明，不超过活动实际总投入的30%。
6.境外授权收入包括：保底授权金、版权分成/版税、预付版权金。海外销售收入需以中国注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为准（需提供中文审计报告）。申请企业还需提供：相关合同证明、对公收款证明、反映销售金额及销售数量的销售平台数据截图、产品销售展柜现场照片。
（五）关于演出经济业
1.关于《实施细则》第二十七条：

（1）申请第（一）项需满足以下条件：

—在龙岗经营满一年的演艺企业，以营业执照注册时间为准。

—企业首次纳入规模以上文体娱乐业企业库的时间不早于2023年11月13日。

—入库当年营业收入超5000万元的，给予100万元一次性奖励；入库当年营业收入超1亿元的，给予200万元一次性奖励。

（2）申请第（二）项需满足以下条件：

—营业收入数据是指申请企业在本行政区域经营所产生的营收数据，具体营收数据以企业财务报表（国家统计局统计云联网一套表直报系统中下载PDF并加盖单位公章）和第三方审计报告作为证明文件。

—经营奖励特指上一年度在本行政区域所产生的营业收入在5000万元至1亿元（不含）、1亿元至2亿元（不含）、2亿元至3亿元（不含）、3亿元以上的，可分别按营业收入0.5%、1%、1.5%、2%的比例给予经营奖励。连续两年是指从2024年度算起，2026年度可分别申报2024年度和2025年度营收奖。

（3）同一年度同一企业使用同一数据类型同时符合（一）（二）项任一条款的，按就高原则不重复补贴。

2.关于《实施细则》第二十八条：

（1）申请第（一）和第（二）项的沉浸式剧场类、语言表演类演艺新空间（含新建、改建、扩建）应符合以下条件：

—语言表演类：以语言类表演（如脱口秀、相声等）为核心，演员在独立舞台表演，观众座位相对集中的固定表演场所。沉浸（环境）式剧场类：以沉浸式（环境）戏剧为核心，通过演员表演、互动参与、场景设计、技术应用等方式使观众沉浸其中，装修根据演艺主题布置，舞台呈开放式，观演座位分散布置，以驻场演出为主的固定表演场所。

—空间设置应符合公安、消防、卫生等相关规范标准，依法从事各项经营活动。

—空间运营的单位，应当有明确的单位名称、住所、组织机构和章程；有确定的营业性演出经营范围；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的条件。

—演艺新空间不得设置在违法建筑内、建筑物地下二层及以下地下空间、工业建筑、住宅性质房产区域内。
（2）申请第（一）项的申报企业，需提供相关经费投入证明文件：

—改建、扩建为演艺新空间的，需提交场地改造投入证明：改造装修合同、改造费用明细表，建设设计方案、工程图纸、工程造价决（结）算书，改造工程前后对比图。

—项目综合效益、创新性、影响力证明：演艺新空间年度运营成效总结（包括运营情况、业态融合情况），剧目（或其他表演形式）的演出内容和演出团队的介绍、演出相关协议、获奖情况以及得到其他政府资金扶持资助情况，营业性演出收入证明、年度纳税证明材料等。（提供相关照片、视频、新闻报道、观众满意度等材料） 

（3）申请第（二）项的申报企业，需要提交剧目演出内容和演出团队的介绍、演出相关协议，主流综合性票务平台或自有票务平台的营业性演出收入证明、年度纳税证明等材料。

3.关于《实施细则》第二十九条：

（1）原创剧目包含全新创作、改编剧目和传统戏剧再创作等由申请单位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演出作品，一部作品演出时长不少于90分钟，需提供国家版权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著作权登记证书，著作权登记证书印发日期需晚于企业注册成立日期。需提交剧本和演出团队人员介绍材料。

（2）需提交在本行政区域首演证明材料，包括主流综合性票务销售平台及企业品牌自有票务销售平台的剧目销售证明材料、场地合同、媒体报道、现场照片等。

（3）境外商演需提供相关合同和进账凭证，境内商演需提供主流综合性票务销售平台及企业品牌自有票务销售平台的销售证明、纳税证明、相关发票或包场收入等证明材料。   

（4）销售分成收入证明需提供巡演票房收入证明材料，包括：申请单位与网络票务平台、大型影剧院实际分成收入，以及剧场采购和商业演出包场收入。剧场采购和商业包场的演出次数可计入总体商业演出场次。

（5）申请单位必须是该原创戏剧在境内外演出收益的结算单位之一。

（六）关于其它数字创意业态
1.关于《实施细则》第三十条申请游戏扶持的需提供游戏的著作权证书、国家游戏主管部门批准游戏正式出版运营的批准文件以及上线运营的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上线运营平台的截图、上线后收入凭证等证明）。

2.关于《实施细则》第三十一条：

（1）艺术作品授权合作需提供：艺术作品知识产权证明及授权证明（合同），授权证明（合同）需晚于企业在龙岗区注册时间；授权费用合同或授权分成合同；版权费用或销售收入证明材料，包括：发票、对公银行转账凭证；衍生品的图片、销售门店照片、销售平台截图及链接等销售渠道证明材料。

（2）艺术创作的服务型企业指：专业从事传统文化艺术作品设计服务、创作服务的企业。申请者需提供涉及工艺美术创作服务的合同、发票及对公银行转账凭证。

（七）鼓励优质数创企业高质量发展
1.关于《实施细则》第三十二条，本条款是面对区内所有存量AI文创、影视(微短剧)动漫、文化IP、游戏、网络视听、数字传媒等数字创意产业重点发展领域企业，条款内容是鼓励本地企业发展壮大并获得相关荣誉或是达到一定规模，并按照统计部门要求进行纳统入库后再给予扶持，而非针对限定对象的特定称号及资质对象进行扶持，在区内经营的任一家企业都有机会获得相关扶持。

（1）达到第三十二条前期奖励条件的，当年即可申请第一次前期奖励。自第二年起，其在本行政区域廊所创造的年营业收入（或产值，下同）需不低于其上一年度的规模，方可申请第二次、第三次前期奖励。营业收入需提供企业审计报告和国家统计局统计云联网一套表直报系统数据证明，且以数据较小的为准。
（2）文化产业（含数创产业）国内细分行业头部企业的认定以专家评审结果为准。

（3）港澳投资设立影视企业的电影制作业务产生费用包括：影视作品的拍摄和后期制作费用，上述制作费用以合同、发票、对公转账转账记录为准。

（4）资产总值以企业提供的第三方注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为准，市值以股份公司公开发布的年度数据为准。

2.关于《实施细则》第三十三条：

（1）“首次纳入龙岗区规模以上文体娱乐业统计的企业”需提供企业审计报告和国家统计局统计云联网一套表直报系统数据证明，且以数据较小的为准；

（2）企业首次纳入规模以上文体娱乐业企业库的时间不早于2023年11月13日；
（3）退统再纳统企业、已获龙岗区纳统奖励的转库企业不在本条款扶持范围内。

（八）鼓励产业集聚发展
1.关于《实施细则》第三十四条：

（1）实际建设投资总额仅限规划设计费、基础设施建设费、装修工程费、设备及安装工程费、公共配套设施建设费、工程造价咨询费、工程监理费、宣传和市场推广费。申请建设扶持者需提供相关经费投入证明文件，包括相关合同、发票、转账凭证、明细表，以及建设设计方案、工程图纸、工程造价决（结）算书，“三旧”改造工程还需提供工程前后对比图。

（2）以政府为投资主体或已享受创新产业园和星级园区等扶持政策的项目，以及项目申请主体已享受社区转型发展扶持的项目不能申请该扶持，但上述项目获扶持后新开发扩建的区域仍可申请建设扶持。

（3）创新孵化基地在已认定的其他集聚空间内的，若基地建设总投入与原有空间建设总投入中有重复部分的，需予以扣除。

（4）文化产业（含数字创意产业）集聚空间认定管理办法和运营考核办法由我局另行制订并发布。

（5）运营奖励经相关评审流程审议后，采取“免申即享”方式给予兑付。

2.关于《实施细则》第三十五条：

（1）申请集聚空间第一项奖励扶持的，需提供国家、省、市相关证明文件。

（2）零租空间指提供孵化服务的空间，申请本项空间服务奖励需满足以下条件且提供相关证明文件：

—空间需具有连续的可划定边界的物理办公空间；零租服务企业的实际面积占零租空间面积比例不少于50%。

—空间在满足企业数量和空间面积条件后已运营满一年方可申请奖励；

—享受服务的企业需与空间运营方间无关联关系，并在空间注册并实际经营（申报扶持时企业缴纳社保的员工不少于2人，且缴纳社保的时间不少于1年）；

—场地租赁合同由申请企业与经认定的集聚空间管理运营单位或物业业主签订；单个合同租赁期不少于三年；申请者需分别提供租赁合同，若与非管理运营单位的业主签订租赁合同的还需提供物业产权证明材料。

（九）鼓励产业配套服务
1.关于《实施细则》第三十六条：

（1）“举办费用”包括以下经费项目：

—宣传推广费。只认可宣传活动相关情况的传统媒体、新媒体和户外媒体（户外广告牌、户外电子屏、公交站台及车身广告）三种媒体的宣传费用，且不超过活动实际总投入的30%。

—嘉宾劳务费（须通过公账转账方式转入嘉宾个人账户）和市外往返的机票及火车票费用，不超过活动实际总投入的10%。

—场地租金。申请企业自有场地不能予以扶持，且场地租金不超过活动实际总投入的10%。

—策划设计费。用于活动整体策划、视觉设计等费用，不超过活动实际总投入的20%。

—现场执行费。包括场地布置、作品装裱、现场礼仪、拍摄、翻译、速记、安保费用，不超过活动实际总投入的30%。申请时须提供现场图片及展会相关照片（带有时间、地点的水印）。

—其它费用。活动的其它合理开支费用，不超过活动实际总投入的10%。
（2）由区政府部门组团或委托本行政区机构组团参展境内、外展会需符合：

—需经区政府部门审核同意组团参展；

—受托的组展机构需制定参展方案，方案明确展会信息、展区规划等内容。且选取不少于10家（不含组展单位自身）工商注册地、税务登记地和运营地均属龙岗区的企业参展，并经区文促中心办公会审核通过后方可组织展览活动；

—设立具有统一标识形象和对外宣传内容的“深圳龙岗展区”且所有企业必须集中在该展区内统一参展；

—参展企业申请扶持时，需提供有关展位租赁、搭建合同、经费支付凭证及现场相关照片（需带有时间、地点的水印）等证明材料；

—参展扶持需在参展年度或次年度，由组展单位组织集中一次性申请；每家单位每年扶持不超过一次。

2.关于《实施细则》第三十七条：

（1）申请文博会分会场扶持，企业需提供分会场实际发生费用证明材料（包括合同、发票和对公银行转账凭证），实际发生费用不超过20万元的，按实际发生费用进行扶持。需提供分会场总结性材料（包括活动概述、宣传报道及相关链接列表等）、活动照片。文博会分会场“有关活动费用”范围参照第三十六条的“举办费用”（不设定费用比例）。

（2）该条款涉及的“实际发生活动费用”扶持范围及标准，按照第三十六条的“举办费用”标准执行。

3.关于《实施细则》第三十八条：

被认定为龙岗区文化（数字创意）产业公共服务平台的，自认定之日起三年内，可申请平台建设扶持。

（1）平台实际建设投资总额仅限规划设计费、基础设施建设费、装修工程费、设备及安装工程费、公共配套设施建设费、工程造价咨询费、工程监理费、宣传、市场推广费，以及公共服务平台配套的软硬件设备。软硬件设备需与平台公共服务功能直接相关。平台宣传推广费占建设投资总额的比例不超过10%。申请建设扶持者需提供相关经费投入证明文件，包括相关合同、发票、对公银行转账凭证、明细表，以及平台建设设计方案、平台建成照片。宣传报道需提供相关链接列表。

（2）平台实际运营费用仅指场地租金、水电费、物业管理费、人员工资（人员不超过10人，并需提供社保缴纳、平台任职情况等相关证明）。

三、申报、受理及评审相关事项
（一）申报程序
1.相关政策请登录“龙岗政府在线”网站进行查阅（http://www.lg.gov.cn/）。

2.不同政策条款的申报表格后面均附有申报所需材料清单（详见各类申报表）。

3.申报单位需先登录“深圳财企通”网站（https://cqt.szfb.sz.gov.cn/）提出申请，通过形式审查后，将相关申报材料双面打印并装订成册，所有页面均需加盖公章后送到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龙岗区清林中路龙岗海关大厦）。

（二）受理及评审时间
1.项目申报、受理和评审采取“分批分类集中”原则，“分批分类”的方式进行，以具体申报通知为准。

2.申报受理时间：以具体申报通知时间为准。

3.评审时间：根据项目申报和实际工作情况，分批组织评审。



